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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大2012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12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2

年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2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３９

，

７９０

，

７２７

，

９８４．６８ ３６

，

９１８

，

８１０

，

３６０．８８ ７．７８

营业利润

７９７

，

４２１

，

５２６．９２ １

，

０６５

，

６４６

，

１４５．４０ －２５．１７

利润总额

８９０

，

８２６

，

４４０．８６ １

，

１０４

，

３４０

，

７０７．４７ －１９．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４２８

，

２３３

，

７５８．３７ ５２７

，

６３２

，

４９９．６０ －１８．８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５４ ０．６７ －１８．８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０７ １６．６６

减少

４．５９

个百分

点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４．９７

４．２４ １７．２１

股 本

７９０

，

５１５

，

７３４ ６５８

，

７６３

，

１１２ ２０．００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２４

，

２６９

，

６０１

，

４９８．４０ ２２

，

３２９

，

１３５

，

１２４．９４ ８．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３

，

９３１

，

０８８

，

６１３．５８ ３

，

３４９

，

９５８

，

４３７．３７ １７．３５

注

:

公司

2011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

2011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均根据公司

2011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实施后的股本总数

790,515,734

股重新计算。

二、备查文件

经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

润表。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2日

证券代码:002471� � �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2013-015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并经会计

师事务所初步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修正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后与上年同

期的增减变动幅

度（

％

）

修正前 修正后

营业总收入

１

，

８７７

，

９８７

，

０７７．９２ １

，

８７８

，

８７２

，

５１８．６０ １

，

８１４

，

６６０

，

６１２．７３ ３．５４

营业利润

８９

，

８３３

，

１５９．４６ ６９

，

７１７

，

２１９．２５ １０５

，

６２２

，

４８９．５９ －３３．９９

利润总额

９０

，

１４４

，

４９４．２８ ７０

，

０２８

，

５５４．０７ １０６

，

３２１

，

２３７．６６ －３４．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１

，

１４１

，

９５６．７８ ５３

，

９１６

，

６８５．６６ ８０

，

３７９

，

９６３．７０ －３２．９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４ ０．２５ ０．３９ －３５．９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８８％ ５．７５％ ９．０７％ －３．３２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后与上年同

期的增减变动幅

度（

％

）

修正前 修正后

总资产

４

，

９６０

，

２３４

，

１１０．８４ ４

，

９２７

，

７７８

，

９９５．６８ ２

，

２２５

，

９８８

，

９７２．３１ １２１．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１

，

４９２

，

０８６

，

１７５．５１ １

，

４７４

，

８６０

，

９０４．３９ ８７８

，

６４７

，

８０８．６０ ６７．８６

股本

２５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５．８８ ５．８２ ４．２２ ３７．９１

二、业绩快报修正情况说明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发布了《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

），本次对前次业绩快报中除股

本外的其他项目均进行了修订。 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为：

（

１

）公司期末存货金额较大，产成品的规格型号众多，导致在存货统计和计价的时候出现差错，少结转营

业成本

１

，

５１０．０７

万元；

（

２

）公司对收入与成本费用匹配的事项进行了审慎评估，将销售费用增加了

８３．２４

万元；

（

３

）公司对收入与成本费用匹配的事项进行了审慎评估，将管理费用增加了

１８．６３

万元；

（

４

）公司对融资总额与财务费用匹配的事项进行了审慎评估和测试，增加财务费用

３１１．３０

万元；

（

５

）公司对借款费用资本化的事项进行了审慎评估和测试，将不满足利息资本化条件的

６１．５９

万元调增

为财务费用；

（

６

）公司对期末资产未来经济利益流入进行了审慎评估和测试，增加资产减值损失

１１５．３０

万元；

（

７

）公司由于以上事项的调整，相应减少了所得税费用

２８９．１５

万元。

上述调整使相关资产及损益项目发生相应变动。

２

、董事会对内部责任人的认定和处理情况：

依据《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有关要求，公司董事会责令会

计机构负责人限期提交专项整改报告及责任追究方案。

３

、董事会的致歉声明：

公司对此次业绩快报出现的修正给公司广大的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深切的致歉， 公司将在以后的工

作中进一步加强会计的核算工作，以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

三、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修正公告数据是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初步审计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

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上海银行为易方达信用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银行

"

）

签署的代销协议，本公司自

2013

年

4

月

3

日起增加上海银行代理易方达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

"

本基金

"

）的销售业务。

特别提示：

2013

年

3

月

26

日至

2013

年

4

月

22

日为易方达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认购期。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上海银行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68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68

号

法定代表人：范一飞

联系人：汤征程

联系电话：

021-68475888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95594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021-68476111

网址：

www.bankofshanghai.com

上海银行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上海、宁波、南京、杭州、天津、成都、深圳、北京、苏州、无锡等。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网址：

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4月3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美的电器（证券代码：000527）

采用收盘价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

告

[2008]38

号）的有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

2012

年

11

月

28

日起，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本公司

"

）按照

"

指数收益法

"

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外）持有的

"

美的电器（证券代码：

000527

）

"

进行估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相关基金合同，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本

公司决定从

2013

年

4

月

2

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美的电器采用收盘价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efunds.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4月3日

证券代码:002688� � �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2013-018】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８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５．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十股派

４．５０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４．７５００００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

缴税款；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７５０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２５０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 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７５５

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２ ０８＊＊＊＊＊１３４

普鸿谷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４８２

内蒙古蒙吉利经济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４ ０１＊＊＊＊＊１２７

路牡丹

５ ００＊＊＊＊＊２２８

路漫漫

６ ０１＊＊＊＊＊６１８

谢昌贤

７ ０１＊＊＊＊＊９９９

李福忠

８ ０１＊＊＊＊＊０３２

王志军

９ ０１＊＊＊＊＊４２６

李维奇

１０ ０１＊＊＊＊＊１５３

刘运添

１１ ０１＊＊＊＊＊８６１

邓维康

１２ ０１＊＊＊＊＊７３２

贺海英

１３ ００＊＊＊＊＊５３４

何静华

１４ ０１＊＊＊＊＊０５１

邬瑞岗

１５ ０１＊＊＊＊＊７９９

邓一新

１６ ０１＊＊＊＊＊７５３

王晓英

１７ ０１＊＊＊＊＊２４１

李守业

１８ ０１＊＊＊＊＊４５３

焦秉柱

１９ ０１＊＊＊＊＊７７３

刘迎春

２０ ０１＊＊＊＊＊０１８

苗建清

２１ ０１＊＊＊＊＊５５４

王俊峰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内蒙古托克托县新坪路

７１

号

咨询联系人：邓一新

咨询电话：

０４７１－８５２４００５

传真电话：

０４７１－８５２４０３９

六、备查文件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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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7� � � �证券简称：中科金财 编号：2013-012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长朱烨东先生基于公司未来发展需要及回报股

东，并结合公司

2012

年实际经营情况，提出了公司

2012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避免引起股价异常波动，保护

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将

2012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预先披露如下：

1.

拟以公司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69,797,53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10,469,630.10

元；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公司总股本

69,797,534

股为

基础，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04,696,301

股。

2.

公司董事长朱烨东先生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开会审议上述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公司董事会接到朱烨东先生关于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函后，公司董事朱烨东、沈飒、陈

绪华、蔡迦、李明珠、于志宏、温京辉、彭雪峰、王锁柱

9

名董事对其进行了讨论。 公司董事一致认为：朱烨东先

生提议的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现金分红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上述分配

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中关于分红的相关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以上

9

名董

事均书面承诺在董事会开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在该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

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最终以董事会审

议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通过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3日

证券代码：002657� � � �证券简称：中科金财 编号：2013-011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3

年

4

月

2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

秘书李明珠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李明珠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李明珠先生辞去公

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李明珠先生辞职后，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兼副总

经理一职。

在未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期间，暂由公司董事长朱烨东先生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同时公司董事会

将按照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在此，公司及董事会谨向李明珠先生在任董事会秘书期间内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3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基金对账单服务形式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4月3日

为更好的给投资者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同时支持绿色环保事业，节约社会资源，新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13

年一季度起，不再统一为旗下基金份额持有人按季度邮寄季度纸质

对账单，改为按年度寄送纸质对账单，同时公司现已开通电子账单服务（包括电子邮件账单、手机短信账

单）。 本公司希望借此机会大力倡导广大基金份额持有人改用电子账单服务，为国家绿色环保事业做出一

份积极贡献。

本次变更后，投资者可通过以下形式或渠道继续享有本公司提供的对账单服务：

一、网站自助查询

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ncfund.com.cn

）

->

账户查询

->

交易查询

->

我的历史交易，自助查询、订制电子

帐单。

二、服务订制方式

1

、邮件订制：直接发送电子邮件至

service@ncfund.com.cn

，邮件中请注明您的身份证号码、姓名、

E-MAIL

地址及手机号码，并注明订制电子邮件账单或手机短信账单。

2

、 短信订制：发送短信

"11111 dxdz"

到

1065505938250019

，即可定制成功。

3

、留言订制：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ncfund.com.cn

）

->

账户查询

->

信箱留言或者留言至我公司

Live800

在线客服邮箱

,

请注明您的身份证号码、姓名、

E-MAIL

地址及手机号码，并注明订制电子邮件账单或手机短

信账单。

4

、人工定制：致电新华基金客服热线

4008198866

（免长途话费）转人工服务订制电子账单。

三、保留和订制纸质对账单

1

、对已订制纸质对账单的客户，本公司将按年度寄送年度纸质账单。

2

、其他确有需要的客户，可致电本公司客服热线

4008198866

（免长途话费）转人工服务，订制年度纸质

对账单。

自该信息发布之日起，除上述情况之外，客户将不会再收到季度纸质对账单。 本公司有权根据业务发展

和投资者需求，对服务规则进行适时调整。

重要提示：

投资者提供的信息不详或有误，会造成对账单无法按时或准确送达。基于上述原因无法正常收取对账单

的投资者，请及时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转人工服务办理联系方式变更手续。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4月3日


